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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
放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人
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
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
会生产力，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也揭开了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4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正确领导
下，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励精图治、艰苦奋斗、
勇往直前，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华民族迎来了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4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利益
放在首位，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
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切实维护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

40 年来，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尊重人权，
在改革开放中保障人权，在改革开放中促进
人权，成功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的人权发展
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人权保障的
新经验、新奇迹。

40年来，中国总结历史经验，汲取人类文
明发展成果，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本国
实际相结合，不断创新人权发展理念，形成了以
人民为中心、以生存权发展权为首要的基本人
权、以全面加强人权法治建设为路径、以各项人
权综合协调发展为目标的人权发展新理念。

40年来，中国广泛开展人权领域交流合
作，认真履行国际人权义务，全面参与国际人
权事务，积极促进全球人权治理体系变革，致
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推动世界人权
事业发展不断作出新贡献。

一、牢固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
的治国理政原则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政府的坚定意志和不懈追求。改革开放40年
来，“尊重和保障人权”先后载入中国共产党
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国家宪法、中国共产党
党章以及国家发展战略规划，成为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政府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原则。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中国宪法的重要
原则。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人权保障的宣
言书。中国宪法以其最高的法律地位，有力保障
了人民当家作主，推动了中国人权事业发展。
1954年，新中国制定了第一部宪法。1982年宪
法在“总纲”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全面
系统规定了全体人民享有广泛的人身人格权
利，财产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随后国家又根据改革开放的形势和要求对宪法
进行了5次修改，人权在宪法中的地位不断加
强。2004年，宪法确立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原则，进一步明确了公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诸方面全面发展的权利，开创了以宪法原则
指引人权事业发展的新格局。2018年通过的宪
法修正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进一步为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事业、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提供了有力保障。

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
主张。中国共产党根据改革开放实际，先后提
出一系列人权主张，与时俱进地不断赋予中国
人权发展新的内涵。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
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共产党执政就
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
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
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
障人权”。2002年，“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社会
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再次写入中共
十六大报告。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在总结
过去五年“人权事业健康发展”的同时，进一步
指出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
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同年，“尊重
和保障人权”首次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

2012年，中共十八大将“人权得到切实尊
重和保障”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从战略层面确立了人权事业的重要地位。中共
十八大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再次重申
尊重和保障人权。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
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高度，作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
大战略部署，强调“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增强全
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意识”。2017年，中共十九
大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党的指导思想，明确提出“加强人权法治保障，
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着丰富的人
权内涵，对新时代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提出了新
的更高要求，为坚持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全
面推进中国人权事业提供了根本遵循。

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国家发展的核心目
标。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坚持以尊重和保障
人权为价值取向，以增进人民福祉、保障人民
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按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自改革
开放初期提出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
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把提高人

民生活水平、保障人民各项基本权利的实现
作为执政目标。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将“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作为执政目标，进一步提出了实
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2017 年，中共
十九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
在此基础上确定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

按照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和发
展战略，中国政府制定国家发展规划，保障人民
各项权利的实现。从1953年到2001年，每5年
制定一个国家发展计划，对国家经济、文化、社
会等各方面发展作出安排。自2006年起，改计
划为规划，实现了从具体、微观、指标性的发展
计划向宏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转
变。目前，中国已经连续制定了十三个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或规划，涵盖脱贫攻坚、教育、
健康、就业、社会保障、民主法治建设、反腐败斗
争等，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公民及政治
权利的诸多内容，为推动人权发展确定了指导
思想、目标方向、基本要求和实施举措。

中国积极响应联合国《维也纳宣言和行动
纲领》，先后制定并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09—2010 年）》《国 家 人 权 行 动 计 划
（2012—2015 年）》《国 家 人 权 行 动 计 划
（2016—2020年）》，确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阶
段性目标和任务。目前已圆满完成第一、二期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预定的各项指标，正在扎实
推进第三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落实。国家还
制定了经济、文化、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专项
行动计划，以及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
年人、残疾人等特定群体权利的专项规划，努
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
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充分人权。

二、大幅提升生存权发展权保
障水平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坚持以生存权和
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把发展作为执
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和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
键，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努力通过解决
最紧迫和最突出的问题增进人民福祉。人民
生活总体上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从温饱到
小康的历史性飞跃。

减贫取得历史性成就。消除贫困是中国人
权保障的重中之重。改革开放是中国消除贫困
的强大驱动力。40年来，中国政府持续开展以农
村扶贫开发为中心的减贫行动，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先后
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
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
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等中长期扶贫规划。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
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
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中国扶贫开发进入脱
贫攻坚新阶段。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脱贫攻坚的目标标准，
确立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建立中国
特色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全面推进精准扶贫
重点工作。中共十九大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战略目标，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打赢
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把精准脱贫
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好的三大攻
坚战之一，并庄严承诺确保到2020年中国现行
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让贫困人口和
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经过多年不懈奋斗，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显
著减少，贫困发生率持续下降，解决区域性整
体贫困迈出坚实步伐，贫困地区农民生产生活
条件显著改善，贫困群众获得感显著增强，脱
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据世界银行测算，按
照人均每天支出1.9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过
去40年中国共减少贫困人口8.5亿多人，对全
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按中国现行贫困标
准，1978年至2017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由
7.7 亿人减少到 3046 万人，贫困发生率由
97.5％下降到3.1％。2012年至2017年，中国
每年有1000多万人稳定脱贫。中国是世界上
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率先完成联合国千
年发展目标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减
贫成就是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最显著标志。

温饱问题得到切实解决。改革开放初期，
解决近 10 亿人口温饱问题是中国面临的头
等大事。中国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实行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极大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质的飞跃。2017 年，
中国粮食总产量达66161万吨，比1978年翻
一番。近年来，中国谷物、肉类、花生、茶叶产
量稳居世界第一位，油菜籽产量稳居世界第
二位，甘蔗产量稳居世界第三位。中国以不足
世界10％的耕地，养活了接近世界20％的人
口，从根本上消除了饥饿，持续提升了人民的
营养水平，实现了人民的基本生存权。

饮水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实施全国重要饮
用水水源地达标建设工程。2016年将600余个
供水人口20万以上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及年
供水量2000万立方米以上地下水饮用水水源
地全部纳入《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管
理，每年开展安全状况评估。2017年评估结果
显示，99.5％的水源地供水保证率合格，90.9％
的水源地水质合格。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
设。2005年至2015年，全国累计解决5.2亿农
村居民和4700多万农村学校师生的饮水安全
问题。2016年以来，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
升工程，截至2017年，巩固提升受益人口9509

万人，其中，1169万贫困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
得到解决，全国农村集中供水率和农村自来水
普及率分别达到85％和80％。

基本居住条件明显改善。改革开放40年
来，人民居住条件显著改善。2017年，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为36.9、46.7
平方米，比1978年分别增加30.2、38.6平方米。
国家高度重视解决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2008
年至2017年，全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累计开
工建设约6400万套，通过棚户区改造帮助约
1亿人“出棚进楼”；2017年底，3500多万困难
群众住进公租房，累计2000多万困难群众领取
公租房租赁补贴。中共十八大以来，加大对农村
危房改造的支持力度，累计安排1625亿元补助
资金、支持1659万贫困农户改造危房，帮助数
千万贫困农民告别原来的破旧泥草房、土坯房、
树皮房等危房，住上基本安全房。

人民出行更加便利安全。40年来，中国交
通网络日益完善，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发展，
保障人民出行便利安全。截至 2017 年，全国
铁路营业里程达12.7万公里，比1978年增长
1.5倍，其中高速铁路达2.5万公里，占世界高
铁总量60％以上，高速铁路与其他铁路共同
构成的快速客运网基本覆盖全国省会；全国
公路总里程达477万公里，比1978年增长4.4
倍，其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3.6万公里，公
路网密度为49.72公里／百平方公里，是改革
开放初期的 5.4倍，实现“县县通公路”；全国
乡镇和建制村通公路率分别达 99.99％和
99.98％，农村出行条件持续改善。2001年以
来，实施危桥改造、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和干线
公路灾害防治三项工程，共改造乡道及以上
公路危桥3.9万座，完成66万公里高风险段整
治，改造地质灾害易发路段 3.1万公里，使出
行安全更有保障。完成8440个空白乡镇邮政
局所补建，全国总体实现“乡乡设所，村村通
邮”。快递乡镇网点覆盖率超过87％，搭建了

“工业品下乡、农特产品进城”的双向大通道。
生命健康权保障水平大幅提升。改革开放

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
进，为人民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
务。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岁提
高到2017年的76.7岁，高于72岁的世界平均
预期寿命。孕产妇死亡率从1989年的十万分
之94.7下降到2017年的十万分之19.6，婴儿
死亡率从1991年的50.2‰下降到2017年的
6.8‰，提前达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所确定的
指标要求。覆盖城乡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基本建成。2017年全国共有医疗卫生机构98.7
万个，比1978年增长4.8倍；卫生技术人员898
万人，比1978年增长2.6倍。国家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持续推进，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
疫苗接种率达90％以上，5岁以下儿童乙肝病
毒表面抗原携带率降至1％。建成全球最大的
法定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
报系统，平均报告时间缩短到4小时。全民健身
运动蓬勃发展，全国体育场地总数超过170万
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超过1.6平方米。

社会救助力度不断加大。经过多年发展，中
国的社会救助形成了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
员救助供养、灾害救助、医疗救助、住房救助、教
育救助、就业救助以及临时救助为主体，以社会
力量参与为补充的制度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建
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颁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条例》《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等。国务院出台
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
见，将城市“三无”人员救助和农村“五保”供养统
一为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保障城乡特困人员基
本生活。截至2017年，全国共有37494个乡镇

（街道）设立经办社会救助事务的机构，从事社
会救助的专（兼）职工作人员为104673名，平均
每个乡镇（街道）2.6人。截至2018年9月，全国
共有城乡低保对象4619.9万人，其中，城市低保
对象1068.8万人，平均城市低保标准为每人每
月575元，农村低保对象3551.1万人，平均农村
低保标准为每人每年4754元，所有县（市、区）
的农村低保标准全部达到或超过国家扶贫标
准。2017年，全国共实施医疗救助9138.1万人
次，其中，直接救助3517.1万人次，资助困难群
众参加基本医疗保险5621万人。2018年1月至
9月，全国共实施临时救助565.8万人次，平均救
助水平1069.4元／人次。

环境权利保障日益加强。改革开放40年
来，中国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战
略，对生态环境的治理力度不断加大，生态环境
状况总体持续好转，人民群众的环保权益得到
有效维护。1979年，通过第一部环境保护法。
1982年，首次将环境保护作为独立篇章纳入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1983年，将保护环境确
定为基本国策。1994年，通过《中国21世纪议
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制定实施本国可持续发
展战略的国家。中国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以前所
未有的力度治理环境污染，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要步伐。中共十九大明确
提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大战略部署，全
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正式确立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明
确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时间表、路线图、任
务书。2017年，煤炭在中国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为
60.4％，比1978年下降10.3个百分点；天然气、
水、核、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比重从1978年的
6.6％提升至2017年的20.8％。2017年，全国
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PM10）平
均浓度比2013年下降22.7％，74个重点城市细
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比2013年下降34.7％。

2017年，全国完成造林面积736万公顷，森林覆
盖率达21.66％；建成2750处自然保护区，总面
积 147 万平方公里，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
14.86％。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已批准
加入30多项与生态环境有关的多边公约或议
定书，率先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国别方案》，向联合国交存气候变化《巴黎
协定》批准文书，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三、有效实现各项人权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坚持将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作为人权事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协调推进各项人权全面实现，经济、社会
和文化权利保障水平持续提升，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保障机制不断加强。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1978年至2017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 3679 亿元增至
827122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85元增至
59660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增长22.8
倍，年均实际增长8.5％。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
由1978年的200美元提高到2017年的8690
美元，超过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中国
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由1978
年的343元、134元增长至2017年的36396元
和13432元。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8322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实际增长
18倍，年均增长7.8％。消费层次由温饱型向全
面小康型转变。1978年，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
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7.5％和67.7％，2017年分
别下降至28.6％和31.2％。中国的人类发展指
数大幅提高，从1980年的0.423提高到2017
年的0.752，逐步从低人类发展水平国家跃升
至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在1990年处于低人
类发展水平组别的47个国家中，中国是目前唯
一跻身高人类发展水平组的国家。

人身人格权保障不断加强。宪法确认了公
民人格权。中共十九大再次强调保护人民人身
权、财产权、人格权，彰显了保护人格尊严、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的人文关怀。民法通则和侵权责
任法进一步建立了人格权保护体系。民法总则
专设“民事权利”一章，其中对人格权作了专门
规定。2018年8月，提请审议的民法典各分编草
案中，设立了独立的人格权编。废止收容遣送制
度和劳动教养制度。大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
改革的意见，进一步放宽了户口迁徙政策限制，
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常住人口有序实
现市民化。2017年，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42.35％，比2012年提高7个百分点。中共十八
大以来，共为1400余万无户口人员办理了落
户，全国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已经基本解
决。严格依法保障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信
息安全。2017年，公安机关开展专项行动，集中
办理了一批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事件，
泄露公民个人信息案事件得到有效遏制。

财产权受到法律保护。中国宪法规定，公民
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
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保护
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
权利和利益。物权法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
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侵犯。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是现行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基
石，农民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2014年以
来，中国扎实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
记颁证工作，截至2018年6月，31个省（区、市）
均开展了承包地确权工作，承包地确权面积达
13.91亿亩，建立完善土地承包合同1.89亿份，
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1.35亿份。中共十九
大明确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
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

工作权得到有效保障。中国把促进就业放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坚持就业优先战
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努力实现更高质量
和更充分就业。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劳动就
业制度改革不断深化，逐步形成了适应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就业体制机制。1978年至
2017 年，中国就业人员从 40152 万人增至
77640万人，年均增长961万人，超过总人口增
速。城镇新增就业自2003年建立统计制度以
来，年均实现新增就业人数1178万人，城镇登
记失业率长期处于低位，城镇调查失业率低于
世界平均水平。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从 1978 年的 615 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76121
元，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7.7％。劳动者劳动
报酬权、休息休假权、职业安全卫生保护权、女
性劳动者特殊劳动保护权、参与企业民主管理
等各项权利得到依法保障。全面实施劳动合同
制度，稳妥推行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建
设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建立健全劳动
保障监察制度和劳动人事争议处理制度，切实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2017年，企业职工劳动
合同签订率达到90％。加快构建安全生产预防
控制体系，有力保障劳动者工作生产安全。

社会保障权享有日益充分。中国建成了世
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
拉动世界社保覆盖率提高11个百分点。截至
2018年6月，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
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9.25亿、1.91亿、2.3亿，包
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在内的基本医疗
保险覆盖人口超过13亿；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
达11.5亿人，覆盖全国82.81％人口。中国根据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稳步提高各项社会
保障水平。自2005年起，连续14年提高企业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人
均财政补助标准由 2012 年的 240 元提高到
2018年的490元。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
术，不断提高社会保障领域公共服务能力。2016
年，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正式上线，实现跨省
异地就医持社会保障卡即时结算。

受教育权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中国大力实
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
切实保障公民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国家财政性
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以不低于4％为
目标，2012年至2017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
累计接近21万亿元。国民受教育程度大幅提
升，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
年的5.3年提高到2017年的9.6年，劳动年龄
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0.5年。学前教育快速
发展。2017年，全国幼儿园数量达25.5万所，
比1978年增长55.5％，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
79.6％。颁布修订义务教育法，实行九年制义务
教育。2017年，全国共有义务教育学校21.9万
所，在校生1.45亿人，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
达99.91％，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达103.5％，九
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3.8％，义务教育普及程
度已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高中阶
段教育基本普及。2017年，全国共有高中阶段
教育学校 2.46 万所，在校学生 3971 万人，比
1978年增加2167万人；初中毕业生升学率达
94.9％，比1978年提高54个百分点；高中阶段
毛入学率达88.3％，已超过世界中高收入国家
86.7％的平均水平。高等教育蓬勃发展。2017
年，全国共有高校2913所，在校生规模达3779
万人，毛入学率达45.7％。建成世界最大规模
的职业教育体系，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和推动
高等教育大众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权保障充分有效。全国文化事业费投
入持续快速增长，由1978年的4.44亿元增至
2017年的855.80亿元，增长192.7倍，年均增
长14.4％。建立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制
度，制定《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

（2015—2020年）》。发展公共文化设施，实施免
费开放。2017年，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166个，
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面积为109平方米，是
1978年的12.1倍；公共图书馆共藏书9.7亿册，
总流通人次 7.45 亿次，分别比 1979 年增长
438.9％、856.7％；博物馆4721个，比1978年增
长12.5倍；博物馆收藏文物3662.3万件（套），
参观人次达9.7亿。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
化。截至2017年，全国已建成文化馆（站）44521
个、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340560个。
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数字文化服务能力快
速提升。2017年，公共图书馆电子图书达10.3
亿册，计算机22.1万台，其中供读者使用的电子
阅览终端14.43万台；截至2017年，广播、电视
节 目 综 合 人 口 覆 盖 率 分 别 达 99.81％ 和
99.07％；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和数字图
书馆推广计划资源总量近700TB。制定《全民
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
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加强科普工作，
提升公民科学文化素质。

选举权受到法律保障。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是中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中国坚持发
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人人享有平等的选
举权利，先后制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等。坚持实行普
遍、平等、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以及差额
选举的原则，宪法规定凡年满18周岁的中国公
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
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除依法被
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外，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中国根据国情和实际，不断修改选举法，完善选
举制度，逐步实现了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
人大代表，并保证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
适当数量的代表。在2016年开始的全国县乡两
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中，共有9亿多选民参
选，直接选举产生250多万名县乡两级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性
不断增强，在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大的2980
名代表中，一线工人、农民代表468名，专业技术
人员代表613名，妇女代表742名，少数民族代
表438名。城乡基层民主有序发展，以城乡村

（居）民自治为核心，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
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基层群众
自治制度基本建立。截至2017年，全国农村普
遍开展了9轮以上村委会换届选举，98％以上的
村委会依法实行直接选举，村民参选率达95％；
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参选率达90％以上。

知情权得到充分保障。政务公开制度体系
更加完善，平台建设逐步加强。2004年，国务院
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要求推进
政府信息公开，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
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事项外，行政机关应
该公开政府信息；对公开的政府信息，公众有权
查阅；行政机关应该为公众查阅政府信息提供
便利条件。201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
意见》，全面推行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
公开工作，推动政务服务向网上办理延伸，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已公布省市县三级
政府部门权力清单。2015年，实现全国所有省份
全部公开省级财政总预算；2017年，公开部门预
算的中央部门增加到105个。截至2017年4月，
全国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共设立政务大
厅3058个，覆盖率94.3％；乡镇（街道）共设立
便民服务中心38513个，覆盖率96.8％。厂务、
村务公开逐步落实。

（下转第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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